
嘉兴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资金补助办法

为进一步推进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

的使用效益，提升排污单位污染治理的积极性，促进污染物达标

排放，依据《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》、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

施运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，结合嘉兴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补助对象

南湖区、秀洲区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范围

内符合补助条件的排污单位。

二、补助条件

（一）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补助条件

1.排污单位被生态环境部门列入当年度企业工况自动监控

系统建设计划,并于当年度 9 月底前完成工况自动监控设施安

装、联网、调试、验收，并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

2.排污单位按照相关文件及技术规范要求，每个产污设施或

生产线，及对应的每个污染治理设施分别安装一台（组）工况自

动监控设备，并与嘉兴市企业工况自动监控管理平台（或指定的

测试平台）联网，有效传输相关数据。

3.排污单位应委托技术实力强、人员配备齐、提供设备质量

优的第三方安装建设（运维）单位开展工况监控设施安装建设；

对于工况自动监控设施监控参数不全、联网运行不稳定（传输有

效率低于 96%）等不符合《嘉兴市企业工况自动监控系统现场端



安装建设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的排污单位不予补助。

（二）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助条件

1.重点排污单位已于 2018 年底前建成自动监控站点，按照

相关文件及技术规范要求完成现场端监控能力提标改造，并于当

年度 9 月底前完成验收，设备质量、运行稳定性等符合生态环境

部门要求。

2.监控站点（含视频监控）已按要求与市以上生态环境部门

相关监控平台联网并有效传输数据;监控站点数据已实现数字量

传输；废水监控站点已安装并使用自动采样仪统一供样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（一）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补助标准

对纳入补助范围、符合补助条件的排污单位，按新装工况自

动监控设备合同价的 5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，单台（组）设备补助

资金不超过 1500 元/台（组）。

（二）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助标准

对纳入补助范围、符合补助条件的排污单位，按照改造过程

中新装自动采样仪、更换数采仪设备合同价的 50%给予一次性补

助，自动采样仪的补助资金不超过 2 万元/台，数采仪的补助资

金不超过 0.8 万元/台。

四、补助程序

按照“先安装改造、后实施补助”的模式，下达污染源自动

监控系统建设补助资金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

（一）补助计划上报

属地生态环境分局依据下年度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计

划，于每年 9 月底前向市生态环境局申报下年度企业工况自动监

控设备安装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助计划，为市生态环境

局和市财政局做好下年度相关资金预算提供依据。补助当年度计

划外新增建设部分可纳入下年度补助计划。

（二）市级资金下达

补助资金市、区财政各承担 50%。市生态环境局和市财政局

对各区生态环境分局上报的补助计划进行审核，并制定市级财政

补助资金分配计划，由市财政局依据分配计划将资金下拨至各区

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审核

符合补助条件的排污单位于当年度 9 月底前完成相应自动

监控系统建设、验收后，应于 10 月 15 日前向属地生态环境分局

申请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

助经费，并提交申报材料。属地生态环境分局依据补助计划，对

各排污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情况

进行全面审核。

（四）补助资金拨付

各区财政部门配套剩余 50%补助资金后，依据申报材料审核

结果，于当年度 12 月底前会同各区生态环境分局按相关程序将

补助资金拨付至排污单位。当年补助完成后，各区生态环境分局



应将补助相关情况上报市生态环境局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专款专用。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补助资金严格实

行专款专用，下拨及配套资金不得用于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

装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之外的补助。各区其他资金对以上

两个项目已经实施补助的，不得再行补助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。相关企业应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如实提供

申报材料,申请补助经费；各区生态环境分局会同财政部门应认

真细致做好相关申报材料审核工作，尤其是加强对申报材料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等情况的审核把关，必要时应开展现场核查，保证

资金补助精准和项目建设质量。

（三）补助到位。相关单位及经办人员应严格把握时间节点，

及时做好资金配套和申报审核等工作，确保补助资金按时补助到

位。市生态环境局将对各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抽查，如

发现弄虚作假、违规套取补助资金等情况的，除全额追缴已拨补

助资金外，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（补助项目为 2020 年-2022 年完成建设和验收并符合补助

条件的自动监控系统建设项目）。办法执行期间，如上级部门对

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资金补助政策有另行规定的，按照上级

部门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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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XX年度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资金补助计划

序号 企业名称

企业工况自动监控

设备安装补助

污染源自动监控

站点改造补助

合计 备注安装设

备台

（组）数

需补助

金额

设备名

称、数量

及补助

标准

需补助

金额

总 计 ／ ／ ／



附件 2

20XX年度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资金补助申报表

申报单位 XX 企业（盖章）

联系人

及电话
申请补助额度

补助类型
□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补助

□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助

补助情况说明 资金补助的名称，涉及设备的数量、补助单价等；

属地生态环境

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属地财政部门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本表一式四份，属地财政部门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各一份；抄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各

一份。



附件 3

20XX年度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资金补助明细

序号 企业名称

企业工况自动监控

设备安装补助

污染源自动监控

站点改造补助

合计 备注安装设

备台

（组）数

需补助

金额

设备名

称、数量

及补助

标准

需补助

金额

总 计 ／ ／ ／



附件 4

申报材料清单

一、企业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补助申报材料清单

1.工况自动监控设备安装合同及相关发票

2.工况自动监控系统验收备案材料、照片

3.工况自动监控系统数据传输完好率证明材料

二、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补助申报材料清单

1.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合同、相关发票

2.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改造验收材料、照片

3.污染源自动监控站点首次建成备案材料

4.自动监控数据数字量传输证明材料


